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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２０１１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（修订）条例草案》致辞全文 

（只有中文） 
 

２０１１年３月２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（三月二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动议

二读《２０１１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（修订）条例草案》的致辞全文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我谨动议二读《２０１１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（修订）条例草案》。 

 

  强制性公积金制度（下称「强积金制度」）自二○○○年十二月实施以来，

为香港的就业人士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退休储蓄途径，截至去年年底已为超过二百

四十万计划成员累积超过三千六百亿元的资产。 

 

  现时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》第１６条订明，注册强积金计划中，计划成

员强制性供款累算权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在执行判决债项时取去，亦不得作为由

计划成员作出，或代表他作出的任何押记、质押、留置权、按揭、移转、转让或

让与的标的。违反规定的安排，均属无效。 

 

  条例草案修订该条例的第１６条，以更清晰阐明若有计划成员宣告破产，他

在注册强积金计划中，强制性供款累算权益的权利或应得权利，将不会被债权人

取去。换言之，即使该计划成员宣告破产，他仍可保留在注册强积金计划内强制

性供款的累算权益以作退休生活之用。 

 

  主席，条例草案提出的修订，符合强积金制度为协助就业人口累积退休储蓄

的政策目标，保障计划成员的退休生活。我希望各位议员支持条例草案，谢谢。 

完 

 


